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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高新区建筑施工环境保护

审

批

表

填报单位
填报日期

石家庄市环保局高新区分局制

	施 工 单 位
	
	地址及邮政编码
	

	法人代表及职务
	
	电    话
	

	工 程 名 称
	
	施工地点及邮政编码
	

	工地负责人名称
	
	工 地 电 话
	

	开 工 日 期
	
	计划竣工日期
	

	建 设 单 位
	
	地址及邮政编码
	

	联   系  人
	
	电    话
	

	总 建 筑 面 积
	
	结 构 形 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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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
施

工

设

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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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型   号
	台   数
	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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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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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

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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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型   号
	台   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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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

工

程

进

度
	工  序  名  称
	计  划  日  期
	备      注

	
	
	
	


	施工现场布置及周围环境图：



	施工现场环境保护措施：



	区环保分局局审批意见：



	说   明

1、 施工单位必须按《石家庄高新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保护管理规定》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噪声和扬尘污染，保护环境及周围居民正常生活不受影响。

2、 此表在开工十五日前由施工单位填报，报高新区环保分局审批。此表一式二份，一份交高新区环保分局；一份由施工单位存档，以备检查。

3、 此表各项内容应如实填报，环境保护措施和环境保护部门审批意见，必须认真执行，如有变更必须事先报告环境保护局，否则，高新区环保分局将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
